
经济学院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说明

1. 指导学生获奖情况：严格按照表中获奖原则（以获奖文件    为准），在当学年度内有效。非获奖项目及竞赛不予计分， 院级获奖不予计分。
2. 省、校精品课程的主持人和参与人按相应等级给于奖励分，时限以批准文件日期为准，在当学年度内有效。

3. 教学研究论文论著（教材）：主要是教材，参与编写的教师都给于相应的奖励分，教材编者比主编降一个等级评分，在当学年度内出版有效。不符合表格规定的其他教材和教学论文均按照D等评分（包括报纸、非重点教材、非核心论文、学校教务处教改论文集）。
4. 表中五个加分二级指标核算考评得分时，同一个老师在同一个指标中如果有多个等级的申报内容，采取就高原则，不得累加。

5. 教学事故扣分：有文件的以文件为准。不发文件只扣工作量的情况，按扣1课时扣0.1考评分计算。有事故的教师在当学年度内不得评为A级。学校发文件的教学事故责任者不得评为A、B级。

6. 行政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参与教学工作业绩考核，其工作量按X=学年教学总课时数/16计算，因为工作量不满，考核不得评为A等。

7. 教师教学质量评估分以本学年二个学期的平均分计算。根据以前几年考核的情况，对开课多的老师适当加分，既同时开3门课以上的在年平均分的基础上，每多一门课程各加0.2分（从第3门课开始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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